
罗山县环境保护局关于罗山县灵山镇集中供水工程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做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我局拟对罗山

县灵山镇集中供水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审查。现将拟审查

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3个工作日，即公

示期为 2023年 8月 10日-2023年 8月 15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

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提出听证申请。

联系方式：电话：2178768，传真：2178768，通讯地址：罗山县

行政大道 28号

拟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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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

建设内容

包括：本

项目拟在

铁铺镇九

里村建取

水泵站一

座，规模

5000m3/d，
占 地 约

2.25 亩，

施工期：

废气：（1）建设单位应当将防治扬尘污染的费用列入工程造价，

施工单位应当制定扬尘防治方案，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扬尘防治

纳入工程监理细则。（2）施工场地区域出入口以及靠近居民区

附近设置围挡，施工区域定时洒水、清扫地面路面；施工期土

石方作业应进行湿法作业，土方临时堆存表面压实，散装物料

运输车辆密闭，开挖土方及时回填，建筑材料应规范堆存，特

别是易于起尘的水泥等材料，应置于封闭库内或以毡布等覆盖，

防止扬尘产生。（3）施工区域裸土覆盖，地面硬化，暂时不建

设的区域实施绿化。（4）施工工地车辆出入口应设置车辆冲洗

装置。特殊情况下，可采用移动式冲洗设备。车辆冲洗应有专

/



程

项

目

司 在灵山社

区祁榜组

建设地表

水 厂 一

座，规模

5000m3/d，
占地约 5
亩，输水

管 网

3.5km，配

水 管 网

8km。

人负责，确保车辆外部、底盘、轮胎处不得粘有污物和泥土，

施工场所车辆出口 30m以内路面上不应有明显的泥印，以及砂

石、灰土等易扬尘材料，严禁车辆带泥上路。车辆冲洗装置冲

洗水压不应小于 0.3MPa，冲洗时间不宜少于 3min，冲洗废水

设沉淀池收集回用；水泥、石灰、砂石、涂料、铺装材料等易

产生扬尘的建筑材料，应采取密闭存储、设置围挡或堆砌围墙、

防尘布苫盖或其他有效的防尘措施。

废水：（1）在施工场地建设临时导流沟，并在排放口前设置雨

水缓冲池，将暴雨径流引至缓冲池充分沉淀后再排放。（2）设

置临时沉淀池。其中设备、车辆冲洗水简单处理后循环使用或

用于洒水降尘，禁止此类废水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5m3）

处理后用于附近农田肥田。

噪声：①尽量采用低噪声机械设备，并应注意经常对设备进行

维修保养，避免因设备性能减退而使噪声增强的现象发生，高

噪声设备尽量放置在远离敏感点处；②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

排施工作业时段，在午间（12:00～14:00）、夜间（22:00～ 次

日 6:00）禁止进行施工作业。尽量加快施工作业，减小对其影

响。如需连续施工的，应取得相关部门的许可批准，并及时进

行公告；③项目区域内的现有道路将在项目施工期用于运输施

工物资，应注意合理安排 施工物料的运输时间，合理疏导进入

施工区的车辆，减速慢行、严禁鸣笛；④合理安排施工场地，

尽量远离声环境敏感点，在靠近敏感点处设防护围栏，施工作

业限定在防护围栏之内；⑤做好宣传工作，争取项目周围附近

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及时纠正防护不当和安排不合理的行为，

处理好各种环境纠纷；⑥当在敏感点附近施工时，应在敏感点

处设置临时声屏障。

固体废物：（1）施工单位在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

体废物过程中，必须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

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撒漏固体废

物。（2）工程施工结束后，施工单位应及时组织人力和物力，

尽快将工地建筑垃圾及渣土等处置干净。（3）施工人员产生的

生活垃圾袋装存放，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理。（4）建筑垃圾收

集后外售给相关废品收购企业。运输建筑垃圾时应封闭运输，

防止洒落路面，同时运输车辆驶出项目场址应清洗轮胎附着的

污泥，减少道路扬尘的产生。

生态保护措施：（1）在施工现场竖立防火警示牌，并严禁火种，

防止发生森林火灾。（2）施工期应尽量避开雨季，如确因工程

需要无法避开时，应优化施工工艺，缩短施工时间，尽可能减

小水土流失量。把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结合起来，及

时进行植被恢复。（3）在工程总体规划中必须考虑工程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将生态损失纳入工程预算；在工程勘察、设计、

施工过程中，除考虑工程本身高质、高效原则以外，也必须考

虑减少生态损失的原则。（4）提高工程施工效率，缩短施工时

间，同时采取措施，减少裸地的暴露时间。（5）严格管理施工

队伍，对施工人员、施工机械和施工车辆应严格按规定的路线



行驶，不得随意破坏非施工区内的地表植被。（6）从保护生态

与环境的角度出发，建议本工程建设前，尽量做好施工规划前

期工作；施工期间加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排放管理，减少水体

污染；做好工程完工后生态的恢复工作，以尽量减少因植被破

坏、水土流失、水质污染等对动物带来的不利影响，施工期生

活垃圾应做好回收处理，禁止直接排入水体，以免造成局部污

染，增加水域的污染负荷。（7）施工单位应加强对施工人员的

生态保护意识教育、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培训，提高作业者生态

保护意识。在项目施工前应举办一次施工生态保护知识讲座并

分发宣传资料，让施工人员了解保护区的范围、保护对象、保

护区的有关管理规定，保护法律法规及环境污染控制等。施工

单位应制作保护生态环境和野生动植物的宣传牌、警示牌，并

安置在施工区域的显眼位置。（8）加强施工人员管理，采取明

确的奖惩措施。奖励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分子；严禁施工人员

猎捕野生动物及捡拾鸟蛋，处罚破坏生态环境的人员。尤其是

在下列时间段，更要严格管理：10月底至次年 3月份（冬候鸟

的停留期），5、6月份（夏候鸟繁殖期），6、7月份（留鸟繁殖

期）。（9）减少夜间施工作业，避免灯光、噪声对夜间动物活动

的惊扰。（10）由于评价区域内多为夏候鸟，高噪声的施工应错

开夏候鸟的繁殖期（5-7 月），施工期间应加强施工监测，如发

现成群的鸟类，则尽量临时停止施工。每年的 2~6月为朱鹮的

繁殖期，应合理安排该段施工时间，减少该时期高噪音机械的

施工活动。

水土保持措施：（1）应避开雨季施工，对挖填做到随挖、随运，

覆土做到随铺、随压；（2）从设计到施工应注重保护与节约自

然资源的原则，尽量减轻生物资源破坏，降低能源消耗，例如

避免高填深挖，少取土弃土，适地取材等；（3）保护施工场地

及沿线地表植被，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道路对土地、植被的影响，

对临时用地，尽量少占并加强绿化，降低水土流失的可能性；

（4）建设单位必须将厂区绿化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规划、同时

设计、同时投产；（5）主体工程完成后，首先应对工程裸地进

行植被恢复，以减少水土流失。

运营期：

废气：项目运营期无废气产生。

废水：运营期生产废水返回网格絮凝池再次利用，不外排；生

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农用。

噪声：项目运营期取水泵房以及净水厂内各噪声源经降噪措施

处理后，取水泵房以及净水厂四边界噪声贡献值均满足《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的限值

要求；叠加背景值后，团山炮居民点噪声可以满足《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要求。

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经垃圾收集箱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

理；脱水泥饼定期委托广东特丽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信阳分公

司（灵山镇垃圾定点转运单位）清运。

生态：项目取水对界牌水库水资源的影响可接受；本项目工程



地质条件良好，取水构筑物为浮坞泵站，避免了在波浪冲击和

水流冲刷下库岸会遭到破坏而变形，避免取水构筑物受到威胁，

不妨碍航运和排洪，满足规划要求，取水区域对水生态影响较

小；同时，界牌水库的水质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水质要求，本项目为管道引水，引水后对

下游河段水功能区生态环境基本无影响


